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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英科技大學學位論文典藏要點  

115年 1月 20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圖書資訊委員會會議訂定  

  

一、輔英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有效管理及保存本校學位論文之研究資產，並依據教

育部學位論文授權之相關規定及「大專校院學位論文送存國家圖書館典藏作業要點」，

訂定「輔英科技大學學位論文典藏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校研究生於規定時限內辦理離校手續前，須至本校「博碩士論文系統」完成學位論文

全文電子檔上傳及授權程序，並繳交紙本學位論文平裝本 2 本至本校圖書暨資訊處圖書

服務組(以下簡稱本組)；其中 1本送存至國家圖書館；另 1本納入本校圖書館館藏，供典

藏取用。另「國家圖書館學位論文授權書」(附件一)及「輔英科技大學學位論文授權書」

(附件二)於授權簽署後，將正本各 1份繳交至本組。 

三、上傳至本校「博碩士論文系統」之學位論文全文電子檔內容，須符合本校教務處訂定之

「學位論文格式規範」，並與紙本學位論文內容相同，若不符合，本組將以退件處理。 

四、學位論文授權事項：  

(一)紙本論文及電子論文以立即公開為原則。 

(二)申請紙本論文立即公開但電子論文延後公開： 

電子論文延後公開期限，自畢業年起至多 5年。 

(三)申請紙本論文及電子論文同步延後公開： 

1.審核要件： 

（1）涉及機密或依法不得提供事項：須提出適用法規或具體事實證據。 

（2）專利事項：須提供申請專利案號或提出相關申請說明。 

2.應於學位考試前提出申請，並於學位考試時由考試委員確認是否涉及機密、專利事

項或依法不得提供。經考試委員簽署之延後公開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2份，

須繳交至本組；前述文件電子檔則須上傳至本校「博碩士論文系統」。 

3.每次申請延後公開期限至多 5年，若需延長期限，須另提申請。第 2次起之申請程

序，仍應取得原所有學位考試委員審核確認，或經原就讀系所之系（所）務會議審

核確認。 

五、本校研究生取得畢業證書後，若欲更改學位論文內容或授權狀況，須另行申請。六、本

要點經圖書資訊委員會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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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「國家圖書館學位論文授權書」樣張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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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「輔英科技大學學位論文授權書」樣張  

 


